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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自动赎回期折算方案提示性

公告

根据《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博时月月

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在每个自动赎回期，基金管理人将进行基金份额折算。现将

折算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折算基准日

2021年7月1日为本基金自动赎回期，亦是本基金本次自动赎回期折算的折算基准日。

二、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三、折算方式

折算基准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做出调整，以已实现收益（为正时）为上限折算基金份额，

由登记机构自动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发起折算新增份额的赎回业务。

本基金的折算比例＝折算基准日基金净值／（折算基准日基金净值—拟强制赎回的金额）

本基金的折算比例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八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后，折算日折算前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本基金的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基

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风险提示

1、根据《基金合同》，折算基准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做出调整，以已实现收益（为正时）

为上限折算基金份额。 若折算基准日日终未满足如上条件，则该自动赎回期不进行折算。

2、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

律文件。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5日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开放自动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6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

基金代码 00024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7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本次自动赎回期时间 2021年7月1日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自动赎回期为运作周期内每个自然月的第一个工作

日，共1个工作日。本次自动赎回期的时间为2021年7月1日。本基金在自动赎回期按基金合同约定的规则

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自动赎回折算后新增的基金份额。 自动赎回期不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主动赎回，亦

不接受投资人的申购。

2、本次自动赎回期相关业务说明

在本次自动赎回期，即2021年7月1日收市后，本基金净值将以已实现收益（为正时）为上限，进行基

金份额的折算；注册登记机构自动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发起当期折算新增份额的赎回业务；自动赎回期不

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主动赎回，亦不接受投资人的申购。

3、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基金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在

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

日的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每个自动赎回期，基金管理人将进行基金份额折算，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后，折算日折算前本基

金的基金份额净值、本基金的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折算基准日日终未满足折算条件，则该自动赎回期不进行折算。

（2）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详细阅读刊登在2013�年6月28日的 《上海证券报》和

2013年7月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的《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

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0658� �证券简称：电子城 公告编号：2021-029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4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2 － 2021/7/5 2021/7/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17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18,585,04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6,601,906.3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2 － 2021/7/5 2021/7/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弘创（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联想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德邦基金－浦发银行－中融信托－中融－融昱2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红利由公司

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

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

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

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

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26元。 如相关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含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 公司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人民币0.126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不含“QFII” ）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0.14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6号院电子城国际电子总部5号楼17层

联系部门：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58833515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3920� �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2021-057

转债代码：113619� � �转债简称：世运转债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参与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挂牌增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ee.com.cn）披露了《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参与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

公司挂牌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现就上述公告进行如下补充说明：

一、重要内容提示

鉴于本次交易可能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 有关申请资料尚需广东联合产权

交易中心进行审核，公司能否最终成功摘牌及向奈电科技增资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华高科” ）

2、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3、成立时间：1994�年3月23日

4、注册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风华路18号风华电子工业城

5、注册资本：89,523.3111万元

6、法定代表人：刘伟

7、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各类型高科技新型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电子材料、电子专用

设备仪器及计算机网络设备。 高新技术转让、咨询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 成套设备及相关技

术的出口和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按粤外经

贸进字［1999］381号文经营）。 经营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79,302,351 20.03%

2 富国创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6,145,413 2.92%

3 富国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455,586 2.28%

4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

置

17,607,648 1.97%

5 富国高新技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851,306 1.88%

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8,102,284 0.91%

7 深圳市加德信投资有限公司 7,250,785 0.81%

8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200,000 0.80%

9 赵璟玙 7,179,491 0.80%

1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华泰组合

6,999,795 0.78%

注：上述股东情况来源于风华高科《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9、与公司关系：风华高科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10、风华高科（合并报表）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458020.06 329317.41 433197.96

净利润 102882.09 34822.64 37249.06

2018年末 2019年末 2020年末

资产总额 704334.21 700150.56 877892.72

负债总额 151529 136267.82 271656.14

净资产 552805.21 563882.75 606236.58

上述2018、2019年财务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0年财务数据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审计，并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奈电科技本次交易前后股权结构

（一）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奈电科技100%股权。

（二）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最终投资方持有奈电科技70%股权，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奈电科技30%股权。

四、增资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奈电科技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增资

扩股引进新股东涉及的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万隆评

报字[2021]第10213号），于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奈电科技净资产的账面值为21,195.11万元，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29,791.63万元，增值率为40.56%；经收益法评估，奈

电科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29,000.00万元，增值率为36.82%。

（二）交易方式

奈电科技本次增资在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公开征集合格投资者。

（三）增资价格

截至目前，奈电科技注册资本为6,657.55万元，为风华高科全资子公司。 结合奈电科技实际情况，参

照其本次增资评估基准日的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确定奈电科技本次挂牌前整体估值为30,000万元，

较评估值上浮0.70%，每股底价为4.51元；奈电科技70%股权对应增资额的挂牌底价为70,000万元，其中

15,534.28万元计入奈电科技注册资本，其余部分计入奈电科技资本公积。 最终增资价格以产权交易所

挂牌结果为准。

（四）股权变动情况

截至目前，奈电科技注册资本为6,657.55万元，为风华高科全资子公司。 本次增资完成后，奈电科技

注册资本将变更为22,191.83万元，风华高科持有奈电科技股权比例将由100%变更为30%，新引入战略

投资者持有奈电科技股权比例为70%。

（五）员工安排

本次增资，不涉及奈电科技员工安置问题；增资后，奈电科技仍继续依法履行现有劳动合同。

（六）过渡期安排

奈电科技过渡期间的损益由风华高科承担或享有，具体损益金额以专项审计报告记载的金额为准。

（七）借款解决方案

截止2021年3月31日,奈电科技尚欠风华高科借款本息合计共2.29亿元（其中本金约2.27亿元）。 如

奈电科技本次增资扩股方案成功实施，奈电科技将成为风华高科参股子公司，上述欠款将被动形成为风

华高科对参股企业提供财务资助。风华高科将在奈电科技本次增资扩股方案正式实施后，就上述欠款的

归还计划以及担保情况等与增资方以及奈电科技签署协议， 并就本次被动形成的财务资助行为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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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4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30 － 2021/7/1 2021/7/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25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68,144,46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4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5,279,801.06元（含税）。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30 － 2021/7/1 2021/7/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本次现金红利的发放，公司股东铜川汇能鑫能源有限公司、海航云商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华银物业

仓储有限公司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4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4元。 待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

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486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3〔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10%的税率代

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0.0486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本公司按10%的适用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86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5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5-87016161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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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6月24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6月2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24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2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主持人：董事长许刚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23 975,366,514 43.5507

网络参会 266 228,496,243 10.2025

合计 289 1,203,862,757 53.7532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7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54,398,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3590％。

8、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497,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6％；反对763,9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35％；弃权601,7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032,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631％；反对763,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03％；弃权601,7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5％。

议案2.00�《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具体方案。

议案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0,289,7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2％；反对2,859,9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376％；弃权713,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825,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55％；反对2,859,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1242％；弃权713,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3％。

议案2.02�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0,291,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3％；反对2,858,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375％；弃权713,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826,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60％；反对2,858,6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1237％；弃权713,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3％。

议案2.03�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0,291,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3％；反对2,858,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375％；弃权713,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826,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60％；反对2,858,6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1237％；弃权713,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3％。

议案2.04�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0,291,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3％；反对2,858,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375％；弃权713,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826,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60％；反对2,858,6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1237％；弃权713,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3％。

议案2.05�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0,291,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3％；反对2,858,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375％；弃权713,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826,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60％；反对2,858,6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1237％；弃权713,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3％。

议案2.06�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0,291,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3％；反对2,858,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375％；弃权713,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826,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60％；反对2,858,6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1237％；弃权713,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3％。

议案2.07�发售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0,291,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3％；反对2,858,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375％；弃权713,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826,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60％；反对2,858,6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1237％；弃权713,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3％。

议案2.08�申请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0,291,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3％；反对2,858,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375％；弃权713,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826,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60％；反对2,858,6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1237％；弃权713,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3％。

议案3.00�《关于公司申请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497,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6％；反对763,9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35％；弃权601,7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032,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631％；反对763,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03％；弃权601,7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5％。

议案4.00�《关于公司在香港公司注册处申请注册为非香港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497,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6％；反对763,9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35％；弃权601,7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032,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631％；反对763,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03％；弃权601,7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5％。

议案5.00�《关于公司在境外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497,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6％；反对763,9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35％；弃权601,7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032,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631％；反对763,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03％；弃权601,7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5％。

议案6.00�《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557,6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6％；反对703,3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584％；弃权601,7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093,1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70％；反对703,3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765％；弃权601,7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5％。

议案7.00�《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494,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3％；反对766,7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37％；弃权601,5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029,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621％；反对766,7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14％；弃权601,5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5％。

议案8.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及上市一切相关事宜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497,7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6％；反对763,9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35％；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033,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634％；反对763,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03％；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3％。

议案9.00�《关于修改现行有效的〈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678,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17％；反对582,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84％；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214,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47％；反对582,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91％；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3％。

议案10.00�《关于制定发行H股并上市后适用的〈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678,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17％；反对582,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84％；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214,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47％；反对582,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91％；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3％。

议案11.00�《关于制定发行H股并上市后适用的〈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678,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17％；反对582,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84％；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214,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47％；反对582,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91％；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3％。

议案12.00�《关于制定发行H股并上市后适用的〈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678,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17％；反对582,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84％；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214,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47％；反对582,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91％；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3％。

议案13.00�《关于制定发行H股并上市后适用的〈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连交易制度及流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678,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17％；反对582,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84％；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214,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47％；反对582,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91％；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3％。

议案14.00�《关于聘任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557,8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6％；反对703,8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585％；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093,3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70％；反对703,8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767％；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3％。

议案15.00�《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497,7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6％；反对763,9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35％；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033,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634％；反对763,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03％；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3％。

议案16.00�《关于投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责任保险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8,477,5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27％；反对819,0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80％；弃权4,566,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013,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831％；反对819,0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20％；弃权4,566,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949％。

议案17.00�《关于制定发行H股并上市后适用的〈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2,678,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17％；反对582,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84％；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214,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47％；反对582,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91％；弃权601,0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霍庭律师、潘沁圣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本次股东大会所作《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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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6月24日下午15:00

2、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51楼公司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柏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90,736,8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682,903,272股的57.2170％。 其中：

A、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682,903,272股的0.022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8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390,586,8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682,903,272股的57.1950％。

（2）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共审

议两项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728,94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0％；反对7,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52,8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41％；

反对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二：关于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815,14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75％；反对7,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5％；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52,8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941％；反对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059％；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翊、廖颖华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2、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4日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

“中国” ，为本法律意见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广

州市司法局注册的律师事务所， 具备从事中国法律业务的资格。 本所作为亚钾国际投资

（广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常年法律顾问，接受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规则》” ）等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公司现行有效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

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若出现总

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所假设：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的、真实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

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有关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其签署行

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

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

披露资料一并作为备查文件，必要时可依法公告。

基于以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

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于2021年6月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21年6月24日召

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了 《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召开股东大会公

告” ）。 召开股东大会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时间、会议的召开

方式、会议的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现场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提案编码、会议登记事

项、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于2021年6月24日15:00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51楼公司大

会议室举行。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1年6月24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24日9:15-15:00。

经核查，公司本次召开股东大会公告的时间、方式和内容以及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召开股东大会

公告所披露的一致，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1.�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

经核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1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90,

736,8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170%。

其中，以参加现场会议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15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证明。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

据，以参加网络会议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90,586,

8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1950%，通过网络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其身份

已经由身份验证机构进行认证。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总经理和部分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进行了计票、监票。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

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公司合并统计了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结果进行了单独统计。

根据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会议议案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390,728,9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80%；反对7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452,8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41%； 反对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310,815,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75%；反对7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452,8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41%； 反对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一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张平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

陈翊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

廖颖华

2021年6月24日


